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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1 月 27 日，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职工代表监事包炯杲先生的辞职报告，包炯杲先生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

务，辞职后将不在上市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对包炯杲先生在任职期间诚信勤勉、尽职尽责的工作及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景明琪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任期同第四届监事会。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景明琪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1 月 29 日    



 

景明琪，女，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首都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

纽约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专业硕士。长期从事于国际教育相关工作，具备丰富的

经验。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6 月，历任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对外汉

语教师志愿者、北京服装学院国际合作中心教务专员、纽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

授助理、雷曼哈顿国际学校（高中部）学生活动专员及助教。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任青苗国际双语学校董事长执行助理。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北

京海淀凯文学校校园管理部经理、2017 年 4 月至今任北京朝阳凯文学校行政部

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景明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景明琪女士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经登录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